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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 一、当事人概述 （一）当事人资

格 在理解与掌握当事人资格时，需注意以下两点： 1. 精神病

患者与未成年人的当事人资格 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即能够成为

民事诉讼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的资格。自

然人的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法人的民事

诉讼权利能力则始于依法成立，终于法人终止，如法人合并

、分立等。因此，精神病患者与未成年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

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只是由于其没有诉讼行为能力，应由

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理诉讼行为。 2. 非实体当事人的

情形 一般情况下，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就有诉讼权利能力

，也就是说，能够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人，

如果其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就可以成为民事诉

讼中的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如有生命的

自然人、依法成立的法人等。但特殊情况下，没有民事权利

能力的人，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享有诉讼权利

，承担诉讼义务。这些非实体当事人主要包括：（ 1 ）其他

组织，具体范围可以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 40 条

的规定；（ 2 ）依法宣告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这里需要注

意的是，这些失踪人一定是经过法定程序宣告失踪的人，如

果该公民仅仅只是一个处于自然失踪状态的失踪人，那么其

财产代管人没有诉权，不能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3 

）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 4 ）为保护死者名誉权、著



作权等而提起诉讼的死者的近亲属；（ 5 ）清算组织。 当然

，有诉讼权利能力的人如果要亲自参加诉讼，行使诉讼权利

，履行诉讼义务，还需要具有诉讼行为能力。民事诉讼行为

能力即当事人亲自进行诉讼活动，以自己的行为行使诉讼权

利和承担诉讼义务的能力。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与民事行为能

力有密切联系，即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有诉讼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诉讼行为能力

。 （二）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 在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经常

会出现一些特殊原因，致使一方当事人无法继续进行诉讼，

此时，应当适用诉讼权利义务承担的制度将该方当事人的诉

讼权利义务转移给案外人，由案外人承受原当事人的诉讼权

利和义务，作为当事人继续进行诉讼。 1. 自然人权利义务的

承担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出现自然人死亡的情况，则可能发

生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但并非必然发生，根据案件的具体

情况而定。自然人的民事案件不外乎两种：其一，因债权债

务关系引起的诉讼。如甲基于与乙之间的借款关系向人民法

院起诉，要求乙偿还借款期限已满尚未归还的 1 万元钱。在

这类诉讼中，自然人死亡产生权利义务承担，即由其合法继

承人承受原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其二，因身份关系引起

的诉讼。如甲的母亲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甲每月向其支付

赡养费 500 元。这类诉讼不发生权利义务承担，这是因为一

旦自然人死亡，其身份关系就自然灭失，基于身份关系而产

生的纠纷案件自然也就无需再解决。 2. 法人诉讼权利义务的

承担 法人的终止是引起法人诉讼权利义务承担的原因，法人

的终止通常包括法人的合并、分立、破产与撤销。 例如，甲

公司基于与乙公司之间的设备购销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



求乙公司支付所拖欠的设备款 120 万元。在诉讼进行过程中

，以甲公司发生终止为例予以说明，具体如下： （ 1 ）法人

发生分立的情况。分立有两种情形：一是新设式分立，即甲

公司不存在了，分立成丙公司和丁公司两家独立的法人；二

是存续式分立，即甲公司继续存在，其中一部分分立出来成

为独立的丙公司。只要法人分立，就由分立后的新法人作为

共同诉讼人接替原法人继续进行诉讼，即由丙公司和丁公司

作为共同诉讼人接替甲公司继续进行诉讼。 （ 2 ）法人发生

合并的情况。合并也有两种具体情形：一是新设式合并，即

甲公司和丙公司合成丁公司，原来的甲公司和丙公司均不再

存在；二是存续式合并，即甲公司吞并了丙公司，变成了新

的甲公司。只要法人合并，就由合并后的新法人接替原法人

继续进行诉讼。 （ 3 ）法人发生破产的情况。甲公司被人民

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即由清算组接替甲公司继续进行诉讼

。 （ 4 ）法人发生被撤销的情况。在甲公司被撤销的情况下

，如果成立了清算组，则由清算组接替甲公司继续进行诉讼

；如果没有成立清算组，则由决定撤销的机构接替被撤销的

甲公司继续进行诉讼。 二、原告与被告 在民事诉讼中，狭义

的当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确定原告和被告时应注意以下问

题： 1. 确定原被告的基础 在民事诉讼中确定原被告时，应当

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而不应当以民事责任的承担作为标

准，因为在民事诉讼中，还存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

事责任的问题。例如，甲公司将电子仪器卖给乙公司，乙公

司又将该电子仪器卖给丙公司，丙公司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该

电子仪器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于是，丙公司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乙公司承担退货责任。在本案中，由于乙公司与丙公



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因此，丙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利，只能将乙公司作为自己的被告，而不能将最后可能承担

退货责任的甲公司作为被告。但是，由于乙公司与丙公司之

间案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必然涉及甲公司，因此，甲公司可以

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2. 法人与分支机

构的问题 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

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参加诉讼时，以设立该分支机

构的法人为当事人。 3. 法人和直接责任人的问题 法人和直接

责任人到底由谁作为当事人，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具

体又有三种情况： （ 1 ）法人和内部工作人员。如运输公司

的司机张某驾驶运输公司的车，将行人李某撞伤，李某应以

谁为被告提起赔偿诉讼？此时确定被告的标准是张某的行为

性质，即如果张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则由

法人作为当事人；如果是非职务行为造成损害，则由工作人

员自己作为当事人。 （ 2 ）冒用法人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

引起的争议，责任人作为当事人。 （ 3 ）以尚未成立或依法

终止后法人的名义从事活动引起的争议，责任人作为当事人

。如甲、乙和丙准备共同出资成立一个 A 公司，在 A 公司尚

未依法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之前，甲、乙和

丙就开始以 A 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此时，如果发

生纠纷，则应由甲、乙和丙三个责任人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

；还有的时候，法人已经终止，但有关责任人仍然使用诸如

法人原有公章、银行帐户、盖章的空白合同文书等对外从事

民事活动，此时，一旦发生纠纷案件，也应当由责任人作为

当事人进行诉讼。 4. 雇主与雇工的问题 雇主与雇工的问题实

际上参照了法人和内部工作人员的关系问题，即究竟以雇主



作为当事人，还是以雇工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其确定标准

是雇工的行为性质，如果雇工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给他人

造成损害，则由雇主作当事人；如果雇工擅自从事非雇佣活

动给他人造成损害，则由雇工自己作当事人。当然，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 9 条的规定

，即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以向雇员追

偿。 三、共同诉讼人 （一）必要共同诉讼人 必要共同诉讼即

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两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

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必要共同诉讼中的共同原告与共同

被告即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在必要共同诉讼人问题上应重点

掌握以下几点： 1. 标的共同 标的共同，即标的同一，具体来

说就是当事人之间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通常来说，标

的共同可以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产生： （ 1 ）当事人之间存在

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又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特定身份

。特定身份形成标的共同一般可以出现两种具体情形：一是

指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形成的特定身份，如父母子女、兄弟

姐妹、夫妻关系。例如，甲乙丙三兄弟在父母去世后，因继

承遗产发生纠纷，甲向法院起诉乙，认为乙侵犯了自己的继

承权，丙应当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除非丙明确表示放弃

继承权。二是基于法律上的共有关系形成的特定身份。如甲

与乙共同进行技术研究，并最终共同取得专利权。如果丙未

经甲乙同意即使用其专利技术，则构成对甲与乙专利权的侵

犯，则甲和乙可以作为共同诉讼人向法院起诉，要求丙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第二，因连带债权或者连带债务所形成的

权利义务共同。如甲向乙银行贷款，由丙作为保证人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如果甲未按时偿还贷款，则乙银行可以选择将

甲与丙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当然，乙银行也可以选择将

甲或者丙单独作为被告提起诉讼。 （ 2 ）共同侵权行为或者

共同危险行为。例如甲与乙某日在电影院门前排队购买电影

票，后因一件琐事与丙发生争吵，进而发生殴打，甲与乙联

手将丙打伤，丙为此支付医疗费共计 3000 余元。如果丙决定

起诉，应当以谁为被告？又例如，甲乙丙三小孩一起在五层

阳台上玩耍，玩耍过程中，乙突然看见阳台上堆放的啤酒瓶

，于是提议比赛向楼下扔啤酒瓶，结果行人张某的头部被五

层阳台上落下的啤酒瓶砸伤，为此支付医疗费共计 6000 余元

。但张某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个小孩所扔的啤酒瓶砸中自己

的头部，此时，如果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损害赔偿，应当以

谁为被告？在这两个案例中，案例一中丙的损失是因甲与乙

的共同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因此，丙应当以甲乙为共同被告

向法院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案例二则不同，在案例二中

，虽然甲乙丙均分别实施了可能砸伤张某头部的往楼下扔啤

酒瓶的行为，但张某的头部究竟是哪个孩子扔的啤酒瓶砸伤

的无法确定，此时三个孩子的行为相对于受害人张某而言，

即构成共同危险行为。因此，张某可将扔啤酒瓶的四个小孩

作为共同被告一同起诉。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 4 条

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

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

第 130 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

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 3 ）内部不



可分合同关系。甲（个体工商户）经营一家美容院，后将该

美容院转卖给乙负责经营，但未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

更手续，后乙雇佣的美容师在为客人做美容的过程中，因客

人脸部皮肤过敏而发生纠纷，如果客人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

，则应当以甲乙作为共同被告。 2. 必要共同诉讼人的法定情

形 根据“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引起必要共同诉讼人的情

形主要包括： （ 1 ）挂靠关系中的挂靠者与被挂靠者作为共

同诉讼人。“若干意见”第 43 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

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

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例如，个体工商户刘某

自幼喜欢根雕艺术，为了更有利于承揽根雕加工业务，于是

挂靠在集体企业龙风艺术品公司名下，并以龙风艺术品公司

的名义对外承揽根雕加工业务。后刘某为张某加工了一件根

雕工艺品，双方就工艺品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如果张某决

定向法院起诉，则应当以刘某与龙风艺术品公司作为共同被

告提起诉讼，因为在本案中，刘某与龙风工艺品公司之间存

在挂靠关系。 （ 2 ）个体工商户，如果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

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双方应作为共同诉讼人（“若干

意见”第 46 条）。如陈某开了一家川菜馆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在经营过程中，陈某将该川菜馆交给其朋友李某经营。李

某与客人张某就餐饮质量问题发生争议，张某如果起诉要求

赔偿损失，即可将陈某与李某作为共同被告。 （ 3 ）个人合

伙中的合伙人作为共同诉讼人。“若干意见”第 47 条规定，

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在诉讼中作为共同诉讼人。个人合伙

有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



。这里一定要注意与合伙组织作为当事人的具体区别：第一

，合伙组织是依法成立的；第二，合伙组织拥有独立的财产

；第三，合伙组织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例如，甲乙丙三人签

订合伙协议，约定开一家咖啡屋并依法注册为“梦幻咖啡屋

”。合伙协议约定：三人各自出资 10 万元作为梦幻咖啡屋的

资产，由甲作为梦幻咖啡屋的负责人，并在太原路租赁一间

门面房作为经营场所。梦幻咖啡屋在经营过程中与甲公司就

拖欠所供应咖啡的货款发生争议。此时，如果甲公司提起诉

讼，则应当以梦幻咖啡屋为被告，而不应以甲乙丙为共同被

告。如果甲乙丙仅仅是签订合伙协议，并核准登记“梦幻咖

啡屋”，但该梦幻咖啡屋既无组织机构，也无独立的财产，

则甲公司应当以甲乙丙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只是在法律

文书中应注明梦幻咖啡屋的名称。 （ 4 ）企业法人分立的，

应以分立后的法人为共同诉讼人（“若干意见”第 50 条）。

这一点在当事人权利义务承担部分已作过分析。 （ 5 ）借用

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等关系中，出借人与借用人应作为

共同诉讼人（“若干意见”第 52 条）。因为借用业务介绍信

、合同专用章、银行帐户等实际上借用了一个法人的名义，

此时，出借人与借用人之间必然形成了一种不可分的权利义

务关系。 （ 6 ）保证关系中的共同诉讼人。“若干意见”第

53 条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

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

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

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

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

被保证人为被告。根据该条规定，在当事人对保证责任形式



没有作出明确约定时，推定为一般保证责任。这一点与《担

保法》第 19 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不同。根据新

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当事人对保证责任形式未明确约定时

，应当按照担保法的规定推定承担连带责任。例如，甲公司

从乙银行贷款，丙公司以其房产为甲公司提供担保。贷款期

限届满时，甲公司不能归还到期贷款。乙银行如何实现自己

的债权，取决于乙银行如何提起诉讼。此时，乙银行可以直

接以甲公司与丙公司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以甲

公司单独为被告提起诉讼；但是，乙银行能否直接以保证人

丙公司单独为被告提起诉讼，则取决于丙公司承担的是连带

保证责任，还是一般保证责任。如果丙公司承担的是连带保

证责任，则不必追加甲公司为共同被告；如果承担的是一般

保证责任，则应当追加甲公司为共同被告。 （ 7 ）继承关系

中未一同起诉的其他继承人应当作为共同原告。“若干意见

”第 54 条规定，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

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

民法院仍应把其列为共同原告。这里需注意，如果未共同起

诉的部分继承人就所争议的遗产主张遗嘱继承权，则该享有

遗嘱继承权的继承人应当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

讼。 （ 8 ）代理关系中的共同诉讼人。“若干意见”第 55 条

规定，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为共同诉讼人。 

（ 9 ）共有财产关系。“若干意见”第 56 条规定，共有财产

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应当

列为共同诉讼人。 3. 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关系 必要共同诉讼人



的关系包括两种：一是外部关系，即必要共同诉讼人与对方

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外部关系问题上，共同诉讼人处于共

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状态，一致对外。二是内部关系，即共同

诉讼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他人

的效力问题。对此，《民事诉讼法》第 53 条第 2 款规定，共

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

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

生效力。例如，甲与乙共同承包的果园遭到丙工厂排放的工

业废水污染后，给果园造成损失约 13 万元。甲与乙作为共同

原告以丙工厂为被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丙工厂赔偿损失

13 万元。在诉讼进行过程中，甲决定放弃对丙工厂的诉讼请

求。此时，如果乙同意，则该放弃诉讼请求的行为对乙同样

有效。但是，需注意必要共同诉讼人的上诉问题是一个例外

，应按照“若干意见”第 177 条的规定处理。 4. 必要共同诉

讼人的追加问题 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存

在不可分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有利于对必要共同诉讼人一

并作出合理的判决，必要共同诉讼人应当共同参加诉讼。根

据“若干意见”第 58 条、第 183 条以及第 211 条的规定，在

一审诉讼过程中，如果发现遗漏应当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

，除非原告明确表示放弃其实体权利，否则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追加；该被追加的当事人不愿意参加诉讼的，不影响案件

的继续审理。在二审诉讼进行过程中，发现一审程序遗漏了

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此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

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发回重审

的裁定书中不列应当追加的当事人。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如

果发现一、二审程序均遗漏了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

，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由此可

见，只要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人，在一审程序中发现，可直

接予以追加；在二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中发现，为了保

证当事人上诉权的行使，则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进行调

解，调解不成，则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这里的原审人民法院指原来的第一审人民法院。 （二）普

通共同诉讼人 普通共同诉讼，即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

以上，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

并经过当事人同意而合并审理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中的共

同原告与共同被告统称为普通共同诉讼人。 对普通共同诉讼

，重点需理解并掌握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 第一，共同

诉讼人之间的关系独立。也就是说，普通共同诉讼人个人的

诉讼行为仅对行为人自己有效，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任

何法律效力。 第二，特殊情形独立。如果普通共同诉讼人中

的一人出现诉讼中止等特殊情形，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诉

讼活动的继续进行。 第三，裁判结果独立。即人民法院对普

通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请求及其相应证据的审查应当分别进行

，并可以根据审查的结果，对普通共同诉讼的不同当事人作

出实体结果完全不同的裁判。 四、诉讼代表人 （一） 代表人

诉讼的种类 1. 起诉时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民事诉讼法》

第 54 条规定了起诉时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这类代表人诉

讼，其诉讼标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共同的，即基于必要共同

诉讼，因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人数众多而形成。如 30 人共同

承包的鱼塘被化工厂排放的工业污水污染所引起的侵权诉讼

，此时，该 30 人因存在内部不可分合同关系而形成权利义务



的不可分状态。二是同一种类的，如因房地产开发商向 100 

户业主迟延交付商品房而引起的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诉讼，

在这一诉讼中， 100 名业主之间仅仅是与开发商存在同一种

类的诉讼标的而已。 2. 起诉时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民

事诉讼法》第 55 条规定了起诉时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此类代表人诉讼，其诉讼标的只能是同一种类，如因虚假广

告、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引起的多数人诉讼。 （二） 诉讼

代表人的确定 在不同的代表人诉讼中，其诉讼代表人的确定

也有所不同。 1. 在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中，根据“若干意

见”第 60 条的规定，可以由全体当事人共同推选代表人，也

可以由部分当事人推选自己的代表人；推选不出代表人的当

事人，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可以由自己参加诉讼，在普通共同

诉讼中可以另行起诉。 2. 在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中，根

据“若干意见”第 61 条的规定，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当事

人推选不出的，可以由人民法院提出人选与当事人协商，协

商不成的，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在起诉的当事人中指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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